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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法治化与地方政府回应性

———基于中国地级市民生需求的考察

谷　成　徐慧聪　史心旭

(东北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２５)

摘要: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

支柱,为提高政府回应性提供了必要保障.本文基于预算法治化视角,以经修订并于２０１５年开始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新«预算法»”)实施为切入点,基于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地级市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

分法考察了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新«预算法»实施提高了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

的回应性.机制分析表明,预算执行约束和审计监督力度是新«预算法»实施影响地方政府回应性的重要渠道.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程度高的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表现更加

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新«预算法»实施能够有效提高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质量.此外,以 GDP为主的

晋升考核机制显著弱化了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新«预算法»
实施的效果,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也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视角,深化了提高地方政府回应性

的财政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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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现代国家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回应性是社会成员需求

与政府公共决策之间的互动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参与公共

事务和公共决策的方式表达自身需求.政府作为对社会成员负责的机构,不仅应迅速有效地对这些

需求作出回应,而且还应具备满足社会成员偏好的公共服务能力.换言之,政府回应性反映的是政府

的行为决策与社会成员意愿和偏好的契合程度[１],是政府以人民为中心,以多元参与及协商互动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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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不断关注民生、了解民意、解决民需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居民越来越关注民生领域

的公共服务.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显示,高达６８．９８％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优先

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以及文化与体育等民生性公共服务,而仅有５．０７％的

受访者认为政府应优先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① .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２０２０年

入户调查结果表明,居民最关切的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医疗和教育等领域[２].对于以教育、社会保障

和医疗卫生为代表的民生需求,只有提高政府回应性,才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近年来,我国一直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方式提高对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回

应性,特别是在民生领域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早在２００８年,财政部就提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举措② ,此后我国开始由“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民

生问题并将其置于重要位置,但以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为代表的民生性公共服务需求依然没

有得到充分回应.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受“经济激励”以及“政治晋升”的双重影响,地方政府普

遍存在“重建设、轻民生”的支出偏向[３],这导致了对民生需求的回应处于长期不足的状态.民生满意

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类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得分有所下降③ .此外,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力度仍显不足.２０２２年 OECD国家卫生健康和社会保障

支出占 GDP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９．２％和２１．２％,而我国则分别为１．８７％和３．０４％④ .可见,无论是

从主观满意度还是从民生领域的实际财政支出力度上看,政府部门都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回应

民生需求,以提高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为地方政府有效回应居民需求提供了物质保障.在财政

资金规模有限的情况下,预算承担着整合社会成员需求、确定政府收支和规范政府行为的职能.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强化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等重大部

署.在此背景下,预算制度的规范性对地方政府回应民生需求的影响理应被重视.作为现代预算法

治化建设中的标志性成果,新«预算法»的实施建立了新的财政规则和运行机制,在规范预算管理、提
升财政透明度及强化预算监督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这使社会成员可以更为充分地参与到公共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进而在更大程度上表达自身的需求且督促政府及时有效地回应其需求.新

«预算法»实施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地方政府回应民生需求产生影响? 二者之间的作用渠道是

哪些? 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受何种因素影响? 影响结果是否存在区域差异? 如何通过预算制度的完善

来提高政府对辖区居民在民生领域的回应性和负责程度? 这些均是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亟待解决的

问题.
与本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分为两支.第一支是对新«预算法»实施效果进行考察的文献.

既有研究表明,新«预算法»实施推进了信息公开进程[４],增强了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预算执行的约束

力,从而降低了收入预决算偏离和支出预决算偏离[５].同时,新«预算法»实施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债

务支出效率[６],降低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预算软约束问题.此

外,新«预算法»实施有助于提升财政透明度及加强审计监督力度,进而提高财政支出效率[８].第二支

文献主要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就政治因素而言,一方面,选举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倒

逼政府满足选民的多元化需求[９];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权力的相互制衡能够减少政府

自由裁量的空间,从而提高政府回应性[１０].一些学者也从经济层面考察了地方政府的回应行为,发
现本地民营经济份额与地方政府回应性呈正相关关系,而市场集中度与地方政府回应性呈负相关关

系[１１].财政既涉及经济因素,又涉及政治因素.具体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指出,直接税占财政收入的

比重越高,地方政府越有意愿回应居民需求[１１];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领域有很强的回应性,并且地方

政府的回应行为会受到其他地区居民意见的影响,即政府回应性存在“外溢效应”[１２];财政分权能够

抑制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在这一过程中,审计监督可以促进地方政府回应民生需求,但其

无法完全消除财政分权对政府回应性的削弱作用[１３].还有部分学者从社会层面进行了分析,发现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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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助于降低居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成本和提升居民在地方公共决策中的

影响力,进而提高地方政府回应性[１４][１５].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政府及时有效地回应居民需求是现代国家治

理的重要表征,现有文献在分析政府的回应行为时较少考虑预算制度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作为现代

预算制度的标志性成果,预算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措施.本文基于现代国家治理视

角,从政府与社会成员的互动关系出发,探究了新«预算法»实施影响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内在逻辑,不
仅拓展了政府回应性的研究范畴,也为推进预算法治化、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
已有文献在研究预算制度改革的效果时,大多局限于省级层面或个别省份的地级市层面[５][６][７],缺乏

对全国地级市预算制度改革效果的考察.本文从微观层面考察了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

的影响,为推进省以下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第三,既有文献在考察财政体

制对政府回应行为的影响时,仅关注了政府回应的程度———财政资金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于满足居民

需求,而忽视了政府回应的质量———居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感到满意.实际上,政府回应涉

及政府和居民两个主体,因而政府对居民的需求是否作出回应以及居民是否对政府作出的回应感到

满意都很重要.简言之,本文从回应程度和回应质量双重视角出发,系统全面地分析了新«预算法»实
施对政府回应行为的影响,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和提高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提供了建设性

的参考意见.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府回应性与公共决策

“政府回应性”一词起源于西方选举制国家,其涵义与民主政治的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在

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政府回应性往往被用于描述政府官员为了寻求选民投票支持所作出的承诺行

为[１６].然而,由于这一时期行政领域遵循专业主义原则,政府部门的职能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执

行,并不鼓励公民参与其中[１７],因而这种回应行为仅是一种价值理念的体现,难以对公民需求作出实

质性回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政府公共事务的范围日益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

也随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增强.同时,技术的进步使透明政治和透明政府成为可能,这也为公

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极大便利.在这一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开始经历转型,民主政治不再以

竞争性的自由选举作为唯一的表现形式,而是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公民参与公共部门政策制定的协商

过程中.相应地,政府回应性的价值也随着协商民主的兴起而不断显现,政府回应性反映了民主从传

统政治领域向行政领域的拓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政府与社会成员通过协商和

互动达成.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政府回应性理念的不断深化,世界各国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价逐步由

关注公共部门的规模和干预范围转变为强调政府在满足社会成员需求方面的负责性和有效性.在学

术界,政府回应性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政府回应性主要涉及政府的反应行为,例如政府留言

板的回复情况[１８],其重点在于回应行为的合法性,而未充分考虑社会成员的民生需求是否真正得以

解决.广义上的政府回应性是基于政府责任而进行的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方式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

目标,旨在对社会成员的需求进行实质性回应.例如,很多研究通过福利性支出的占比刻画政府回应

性[１１].由于广义的政府回应性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反映政府职能的履行情况和政府回应行为的有效

性,因而,本文主要探讨了广义上的政府回应性.
(二)新«预算法»实施的制度背景

１９９５年,«预算法»(以下简称“原«预算法»”)开始实施,在规范预算管理、推进依法理财及加强国

家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公共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
原«预算法»的不足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及信息公开等方面.在预算编制方

面,原«预算法»未能将全部的财政收支纳入预算,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导致预算口径不全面,从而

使预算无法完整以及真实准确地反映出财政的收支状况;在预算执行方面,原«预算法»未明确规定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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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调整的适用情形、调整频率、调整幅度以及调整程序,使得预算执行不够严格规范,从而导致“超支”
和“超收”现象愈发明显;在预算监督方面,原«预算法»未能合理配置人大与政府间的预算权力,导致

人大对预算的制约与监督力度不够;在预算信息公开方面,原«预算法»未对预算信息公开的主体、内
容及时限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得预算公开不规范、不充分、不及时.上述问题导致预算的全面性、规范

性及约束性等方面受到影响,因此需要构建一套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现代预算制度.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这为«预算法»的修订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改

革方向.２０１４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预算法»的提案,并决定自２０１５年起实施.
新«预算法»的实施有助于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推进预算公开并畅通社会成员参与决策

和监督政府的渠道,从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的支出决策和回应行为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借助

新«预算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从政府与社会成员的互动关系出发,科学地评估了预算法治化在民

生领域的作用效果,以期更好地发挥预算法治化效能,强化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为推进国

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三)理论分析

在现代国家治理背景下,预算实质上是政府与社会成员协商互动后就双方权利和义务达成的一

种委托代理契约关系,即社会成员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表达自身需求,并通过纳税的方

式补偿公共服务的成本,而政府则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执行公共职能来回应社会成员多元化的需求.
从这个层面来看,地方政府“取之于民”的资金理应“用之于民”,即地方政府应当通过有效的财政支出

对辖区居民的意愿和偏好及时作出回应.但实际情况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往往存在逆

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行为,导致其对于辖区居民需求的回应意愿不足、回应能力不强.因此,为了降

低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必须设定特定的预算制度[１９],以确保地方政府能够履行公共

职能[２０],提高其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作为预算法治化的典型代表,新«预算法»实施不仅能够提升

政府回应民生需求的意愿,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府回应民生需求的能力,从而为提升地方政府

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新«预算法»实施通过强化预算执行约束来提高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在传统的以

GDP等经济指标为主的政绩考核背景下,扩大预算自由裁量权、调整预算逐步成为实现地方政府部

门利益和官员个人政绩的重要途径[２１].一方面,考虑到民生性项目具有投资周期长、回报见效慢且

外部效应大等特点,地方政府部门通常会倾向于优先投入可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与拉动自有收入增长

的生产性项目,相对忽视居民对民生性公共产品的需求[２２].另一方面,公共预算收入中有相当大一

部分资金被用作“运行经费”,如被用于维持政府部门人员工资及一般性公共费用等,导致政府部门没

有足够财力进行公共项目建设和投资,无法满足辖区居民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

需求.综上所述,预算执行过程是地方政府回应居民需求的关键步骤.因此,为推动地方政府更好地

回应民生需求,强化预算执行过程的预算约束力至关重要.新«预算法»实施致力于建立全口径预算

管理制度,确保将全部财政收支均纳入预算体系;要求各单位遵循勤俭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运行经

费和楼堂场所等基本建设支出;强化预算约束,规范各部门的预算调整行为.这一系列规定有助于强

化预算执行约束.严格的预算执行约束机制能够降低地方政府根据其偏好进行策略性预算调整的倾

向,规范并限制财政资金的用途和去向,避免地方政府任意将财政资金投向“见效快”的“政绩工程”和
“形象工程”,增加地方政府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向与辖区居民直接相关的民生领域的意愿和可能[２３],
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２４].

新«预算法»实施通过加大审计监督力度来提高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作为国家治理的

“免疫系统”,审计监督通过发挥其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能够有效保障地方政府的回应能力.新«预
算法»实施对政府审计的目标、主体和内容均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将审计监督的范围从事后审计扩

展到了事前和事中审计,并要求审计部门向社会公开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这表明新

«预算法»实施强化了政府在执行审计过程中的责任,并且进一步提高了政府审计报告的透明度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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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聚焦到民生领域,审计监督发挥着抑制腐败、减少财政资源浪费和提高财政资金效益的作

用[２５],它确保了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并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有效实现财政资金向居民

最需要的领域分配[２６].具体而言,审计机关通过对财政资金产出情况进行审计,来评估各地民生类

项目的实施进展和质量,对于达到预定标准的地区,采取绩效奖励等激励措施,鼓励地方政府进一步

增加民生项目的投资,以有效满足居民的需求;对于未能达到预定标准的地区,采取问责等手段查处

以权谋私、截留侵占、贪污私分和挥霍浪费民生项目资金的行为,倒逼地方政府重视民生项目支出的

比例,从而促进地方民生保障水平的提升[２７],确保政府对民生需求的有效回应.同时,新«预算法»实
施要求审计机关向社会公开披露审计报告,这为公众、社会组织等各方获取财政信息和监督政府行为

提供了便利.多元主体参与所形成的监督力量有助于推动财政支出安排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即
提高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１:新«预算法»实施提高了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

H２:新«预算法»实施通过强化预算执行约束和加大审计监督力度来提高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

回应性.

三、研究设计

本文将新«预算法»实施作为外生性政策冲击,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RESit＝c＋βPolicyit＋ρXit＋αi＋γt＋εit (１)
式(１)中,下标i为地级市,t为年份;RES为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Policy为新«预算法»

实施的度量指标;α为地区固定效应,γ 为年度固定效应,X为一组控制变量.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充分考虑数据可得性因素后,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以下处理:删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地级市样

本;为确保单个样本之间具有可比性,删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数据;对数据缺失

较少的地级市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经处理后,本文整理得到了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共２０９７个样本数据.
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CEIC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对地方政府回应性进行科学量化是检验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影响

的重要前提.既有文献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式来测度政府回应性.一种是直接采用行政效率度量政

府回应性.例如,将政府官员对辖区留言板上居民反映问题的回复率、回复时长和回复质量作为回应

性的衡量指标[１８].尽管这种方式能够体现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但仅仅回复留言板上的问题,并不

能确保居民的诉求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因此,运用这一指标刻画的政府回应性可能与民生需求的满

足存在一定距离.另一种是将地方政府职责履行情况作为政府回应性的替代性测度指标.例如,采
用环境保护相关投资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占比来衡量政府对居民环境不满意度的回应性[１２];采
用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创新偏好[２８];采用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

重来衡量地方政府对居民需求的回应性[１１].
本文采用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三项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量化地方政府回应

性,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关于回应对象的界定.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

性,因而地方政府在回应居民公共需求时通常无法一一回应所有居民的个人偏好.换言之,地方政府

回应的对象实质上是整合后的居民需求,反映的是一种集体性的公共偏好而非个体性的个人偏好.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的回应对象已聚焦到了以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为主的民生性公共服务需

求领域.其次,关于回应性的量化.财政支出是观察政府职能履行的有效窗口,只有在财政支出得以

充分保障的地方,政府才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能[２９].按照这一逻辑,政府对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可以

有效反映地方政府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情况,而且最能够直观地体现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重视

程度和回应性水平的高低.此外,以民生性支出占比作为地方政府回应性的代理指标已被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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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已有研究[１１][１３].最后,关于民生性支出的测算.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口径⑤ ,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领

域涵盖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体育与传媒、住房保障五个方面.但从数据

可得性来看,目前公开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的地级市极少.王列军的研究表明,近年

来教育支出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民生支出的比重维持在７０％以上,且医疗卫生支出(现改称“卫
生健康支出”)在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占民生支出的比重由１３．７％上升至２０．２％[３０].可见,教育、社会保障

和就业以及卫生健康支出占民生支出的比重已经超过了８０％.加之,前文述及的相关数据也表明,
居民的需求集中于上述三个领域.因此,用上述三项支出之和作为民生支出的替代变量具有较强的

可行性和说服力[３１][３２].

２．解释变量.参考李建军和刘媛、龚锋和邓龙真的做法[５][３３],以新«预算法»实施前样本地区的财

政透明度指标作为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标准.此外,考虑到仅使用一年的财政透明度数据来进行

分组可能存在偏差,本文依据新«预算法»实施前样本地区财政透明度三年均值的中位数进行分组,低
于中位数的设置为处理组,treat取值为１;而高于中位数的则设置为对照组,treat取值为０.新«预算

法»正式实施,当样本年度为２０１５年之后时time取值为１,否则time取值为０.Policy为treat和

time的交互项,如果其系数为正,则表明新«预算法»实施提高了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

３．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一些可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采用

在校中小学生之和的对数值表示;城镇化水平,采用年末城镇人口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表示;常住人

口,采用年末平均人口的对数值表示;外资利用程度,采用以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的年度地方利用

外资总金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税收收入占比,采用税收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表

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表１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方政府回应性 RES ２０９７ ４０．７１ ５．７３７ １４．８７ ５７．９４
受教育水平 Edu ２０９７ ３．７０４ ０．７３８ １．３８６ ５．３８７
城镇化水平 Urb ２０９７ ５６．４７ １３．７５ ２３．４０ １００．０
常住人口 Pop ２０９７ ５．９５２ ０．６１０ ３．９９８ ７．６４７
外资利用程度 Fore ２０９７ １．７２４ １．７１７ ０．０００ １９．７８
税收收入占比 Ptax ２０９７ ７１．２１ １０．９６ ４０．５６ １９７．７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Pri２ ２０９７ ４６．０７ ９．６０８ １０．６８ ８０．８８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Pri３ ２０９７ ４２．３３ ９．２３６ １５．２７ ７２．８６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２为基准回归结果.第(１)~(４)列分别为未加入固定效应、仅加入个体固定效应、仅加入时间

固定效应,以及加入双向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固定效应前后,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

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新«预算法»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

回应性,假设 H１成立.由此可知,新«预算法»实施能够加快预算法治化进程,有效约束政府的财政

支出行为,推动地方财政向民生事项支出转变,更好地满足了辖区居民的需求.
(二)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满足平行趋势的假定是双重差分法适用的重要前提.本

文通过观察政策的动态效果来验证双重差分的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同时,为了更精准地识别新

«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本文参考李蕾蕾和盛丹的做法[３４],以政策发生的前一年为

基期,在政策实施的当年(current),向前(pre)和向后(time)各设置了三个冲击项来进行平行趋势检

验.图１绘制了９５％置信区间下估计系数β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估计系数β在政策发生前三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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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说明新«预算法»实施前处理组地级市与对照组地级市的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程度不存在

显著的事前趋势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RES RES RES RES

Policy
２．４２８２∗∗∗ １．２１１７∗∗∗ １．７２１６∗∗∗ ０．７４００∗

(０．４５３１) (０．３５６１) (０．５２８４) (０．４３４８)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No Yes Yes
N ２０９７ ２０９７ ２０９７ ２０９７
调整 R２值 ０．３９２９ ０．７８１３ ０．４１１７ ０．７８９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限于篇幅,实证检验

中控制变量的结果留存备索,下表同.

　　２．安慰剂检验.为了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本文借鉴Li等的方法进行了

安慰剂检验[３５].具体而言,从样本中随机抽取地级市设定为处理组,剩余地级市设定为对照组,重复

抽样５００次.然后根据式(１)进行回归分析.由图２可以看出,估计系数的分布集中在零点附近且接

近正态分布,大多数估计值的p值大于０．１.同时,基准回归中的真实估计在安慰剂检验中是明显的

异常值.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并不是由不可观测的因素导

致的.

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 图２　安慰剂检验

　　３．采用强度DID模型.借鉴Chen等的做法[３６],采用新«预算法»实施前三年财政透明度均值的

倒数衡量政策冲击强度,即财政透明度均值越小,地级市受政策冲击的强度越大.表４第(１)列的回

归结果显示,Policy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本文的回归结果稳健.

４．替换被解释变量.参考魏福成和胡洪曙的做法,本文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供需评价体系(表

３),然后采用熵值法计算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综合得分与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综合得分[３７],最后基于

综合得分计算了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偏差(Diff),以此来量化政府回应性.Diff的数值越大,表明地方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偏差程度越高.回归结果如表４第(２)列所示,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

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新«预算法»实施显著降低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偏差,进一步证实

了新«预算法»实施对政府回应性的提升作用.

５．采用不同分组方式.为了证实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考李建军和刘媛的做法,按新«预算

法»实施前财政透明度均值的７５％分位数重新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５].小于７５％分位数的设定为处

理组,反之为对照组.回归结果如表４第(３)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仍正向显著,再次证明回归结果

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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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社会保障和就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人均教育财政支出

每万人小学学校数

每万人普通中学学校数

每万人小学专任教师数

每万人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

每万人医院卫生机构数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执业人数

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教育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社会保障和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每万人小学生数量

每万人中学生数量

６５岁以上人口占比

每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每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每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在岗职工平均人数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６．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在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样本期内,可能存在某些政策冲击同样会对地方政府回

应性产生影响.例如,财政部在２０１３年发布的«关于推进省以下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

“各省要全部公开县级以上政府财政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及三公经费预决算等内容”.为了排除这一

干扰,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加入了２０１３年政策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见表４第(４)列,Policy的系数仍

正向显著,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此外,２０１８年«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力争用３至５年时间基本建成

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预算绩效是一种以支出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
这一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对政府在民生领域的回应性产生影响.２０１９年底新冠疫情在全国蔓延,辖区

居民对民生领域公共服务的需求明显加大,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极有可能随之发生改变.
因此,本文将样本期缩短至２０１８年重新考察了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回归结果

见表４第(５)列,Policy的系数显著为正.

７．构建PSMＧDID模型.为了避免因样本选择性偏差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

配双重差分法来进一步考察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结果如表４第(６)列所示,可
以看出,回归结果并无实质性变化.
　表４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RES Diff RES RES RES RES

Policy
２．６３０７∗ ０．００９８∗ ０．８５２５∗ ０．７４００∗ ０．９３７１∗∗ ２．５２９２∗∗∗

(１．５１９２) (０．００５０) (０．５０４３) (０．４３４８) (０．４０９４) (０．２１７６)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２０９７ ２０９７ ２０９７ ２０９７ １６３１ １８７３

调整 R２值 ０．７８９７ ０．７９３５ ０．７８９６ ０．７８９６ ０．８１１３ ０．３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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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检验

本部分将进一步考察新«预算法»实施通过何种传导机制来影响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
借鉴 Alesina和 Ekaterina[３８],本文构建如下检验模型来进行机制检验.

Zit＝θ０＋θ１Policyit＋ρXit＋αi＋γt＋εit (２)

RESit＝τ０＋τ１Policyit＋τ２Zit＋ρXit＋αi＋γt＋εit (３)
式(２)(３)中,Zit为衡量预算执行约束和审计监督力度的机制变量,其他变量如前文所述.
关于预算执行约束(Budc)机制,本文借鉴高培勇的方法[３９],采用政府实际执行结果偏离年初政

府预算的程度来量化预算的约束力度.涉及的数据来自各地级市政府在历年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

预算报告和决算报告,由作者手工整理获得.当预算偏离程度越高时,表明政府预算的执行约束越

弱;反之,预算偏离程度越低,表明政府预算的执行约束愈发严格.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

本文结果,笔者对预算偏离程度取了倒数.首先,本文根据式(２)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５第(１)所示,新
«预算法»实施显著强化了预算执行约束.随后,本文根据式(３)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５第(２)列所示,
可以看出,新«预算法»实施的系数和预算执行约束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新«预算法»实施的系数估计

值与基准回归相比有所下降,说明新«预算法»的实施能够强化预算执行约束,进而提高地方政府对民

生需求的回应性,假设 H２成立.
关于审计监督力度(Audi)机制,审计监督是否发挥治理效能,取决于其预防、揭示和抵御三大功

能的发挥程度.本文参考刘雷等的研究方法[４０],审计监督的预防功能(Prev)用移送司法机关、和有

关部门的处理事项件数来衡量.该数量越大,表明对地方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的震慑力越强,预防功

能得以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的揭示功能(Reve)用政府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

重来衡量,其比重越高,表明揭示功能发挥得越好.政府审计的抵御功能(Resi)用审计处理处罚应上

缴财政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该比重越高,表明对财政问题的纠正力度及对财政制度的完善

程度越高,抵御功能得以更好地发挥.式(２)的回归结果如表５第(３)~(５)列所示,新«预算法»实施

可以加强政府审计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发挥的程度,并且对揭示功能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随后,
在式(３)中引入Reve这一机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５第(６)列所示,审计监督力度的系数显

著为正,同时,新«预算法»实施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其系数小于基准回归的系数,这表明

新«预算法»实施有助于加大审计监督力度,进而提升政府回应性,从而验证了假设２.
　表５ 机制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Budc RES Prev Reve Resi RES

Policy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１２０ ４．０９１８∗ ０．００５２ ０．７１５８∗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２) (２．７７７４) (２．３４３４) (０．２６３６) (０．４３２６)

Budc
０．３９６９∗∗∗

(０．１３３４)

Reve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２４)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１０６３ １０６３ １７８４ ２０８７ １１２０ ２０８７
调整 R２值 ０．４６９８ ０．８０６７ ０．３３９１ ０．３４７０ ０．４３２８ ０．７８９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审计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三大功能,但从本文的实证结果中能够看出,
现阶段新«预算法»的实施对预防和抵御功能的作用效果不够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揭示功能是当前

审计机关的核心功能,而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审计单位对审计问题的整

０５



改意愿及其主管部门的督促力度[４１].在此情况下,被审计单位可能因未受处罚或处罚力度不够,而在

主观上产生不愿整改的现象.加之主管部门对整改成效的监督力度尚不充分,二者共同导致政府审计

在预防和抵御资金使用不规范方面存在局限,这也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审计监督制度提供了空间.

六、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１．财政分权程度.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在税收管理和支出安排等方面的部分财

政管理与决策自主权.通常来说,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配置权也就越大.
因此,对于财政分权程度不同的地区,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情况也可能不同.本

文参考毛捷等的方法,利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之比来计算财政分权程度[４２].随

后,依据各地级市财政分权程度是否超过样本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财政分权程度低与高两组.回

归结果如表６第(１)~(２)列所示,财政分权程度低组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而财政分权程度高组的回

归系数则显著为正.这表明,在财政分权程度高的地区,新«预算法»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地方政府对民

生需求的回应性.其原因在于,财政分权程度高的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本地区预算资

金的使用去向.新«预算法»实施后,高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面临的预算约束力度明显加大,这意味着

地方政府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需要更加审慎地进行预算调整,以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
地方政府自由调整预算的空间被明显缩小,这有助于遏制过去偏向生产性支出、忽视民生福祉的现

象,从而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更加注重于满足居民的民生需求.

２．区位优势差异.理论上看,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时,该地区的政府财力也会越雄

厚.有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地方政府就有能力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其对民生需求的回应

性也就越强.因此,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作用效果在不同地区可能会存在差异.本

文将样本按区位划分为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⑥ ,并分别测度在两个子样本下,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

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差异.回归结果如表６第(３)~(４)列显示,相较于内陆地区,新«预算法»实施对地

方政府回应性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改革开放最先开始试点的城市基本

上都位于沿海地区,这些城市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政策倾斜,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环境更为优越,政府投资经济性公共品的边际收益较经济落后地区

偏低.地方政府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更强烈的意愿提升治理能力,因此更加注重对

民生需求的回应.相反,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环境相对较差,政府投资经济性公共品的

边际收益较经济发达地区偏高.经济发展依然是其首要任务,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意愿和动力去关

注并回应民生需求.
(二)拓展分析

１．新«预算法»实施对政府回应质量的影响.在前文的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中,本文基于地方政

府“回应程度”的视角证实了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提升作用.然而,这种回应程度的

提升能否得到居民的肯定还有待验证.延续这一分析逻辑,本文从“回应质量”这一视角来进一步探

究新«预算法»实施的效果.Santiago通过综合分析多份调查数据,发现大规模的住户调查的满意度

数据是衡量公共部门回应结果的有效指标[４３].居民对教育、医疗和就业等民生性领域的个人主观评

价,体现了他们自身需求与现有服务供给之间的差距,这种评价能够从微观层面充分反映地方政府回

应民生需求的效果.具体而言,如果居民对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较高,则说明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

回应质量较高;相反,如果居民对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较低,则意味着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质

量较低.
为精准识别新«预算法»实施和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中国民生调查»中居民对教育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及医疗卫

生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得分均值(Score)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⑦ .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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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列所示.可以看出,新«预算法»实施显著提高了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这意味着新«预算法»
实施在提升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回应程度的同时也保障了回应质量.

２．官员晋升激励制度对新«预算法»实施效果的影响.作为回应行为的主体,地方政府官员往往

会通过竞争稀缺资源,甚至突破预算约束的方式来实现职务晋升和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官员的行

为可能会对新«预算法»实施与地方政府回应性之间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以往研究表明,官员的行

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当 GDP等经济指标占官员晋升考核体系比重增大时,
官员会更加倾向于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能够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的项目上[４４],从而缩减民生

支出,这会进一步弱化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由此推断,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提升效果.基于此,为了考察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对新«预算法»
的实施效果产生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RESit＝c＋β２policyit＋θ２policyit×Incentiveit＋ϑ２Incentiveit＋ρ２Xit＋αi＋γt＋εit (４)
式(４)中,Incentive为调节变量,参考钱先航等的做法[４５],用各地级市 GDP增长率衡量官员晋升

激励.结果如表６第(６)列所示,新«预算法»实施的政策系数β２显著为正,交互项Policy×Incentive的

系数θ２显著为负,这说明传统的以 GDP为主的晋升考核方式会减弱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

性的提升作用.
　表６ 进一步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程度高 程度低 沿海 内陆 拓展分析

RES RES RES RES Score RES

Policy
１．３２９４∗ ０．２８２３ ２．７１３７∗∗∗ ０．７５８１ ０．９３７６∗∗ １．９０１３∗∗∗

(０．７２６９) (０．５５６１) (０．７３９４) (０．４８２９) (０．３７１９) (０．６４６６)

Policy×Incentive
０．１８８８∗∗∗

(０．０６１８)

Incentive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２８５)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o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No No No No Yes No
N １０４９ １０４８ ８７３ １２２４ ６９９ ２０９７
调整 R２值 ０．８０１２ ０．７１４５ ０．８１６８ ０．７８９５ ０．５３９０ ０．７９２０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作为预算法治化进程中的标志性成果,新«预算法»实施为研究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因素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了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

明,新«预算法»实施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

立.机制分析发现,新«预算法»实施强化了预算执行约束、加大了审计监督力度,从而提高了地方政

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回应民生需求程度的促

进作用在财政分权程度高的地区和沿海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新«预算法»实施能够提高

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质量;传统的以GDP为主的晋升考核方式会显著弱化新«预算法»实施对

地方政府回应性的提升作用.
为了进一步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提高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完善预算相关制度.建立中央和地方预算支出标准体系,中央政府应根据支出

政策制定标准,而地方政府则应根据公共服务供给现状、支出成本差异以及支出自主权等因地制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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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方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作为中央和地方部门编制预算的依据,不得超出标准编制预算.同时,
严格控制预算调整,防止政府部门策略性调整支出偏向.第二,提高辖区居民在预算过程中的参与

度.在预算决策和编制前,政府部门应当通过多种渠道获取居民诉求.例如,利用大数据平台,在政

府网站、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设置民生项目意见征集专栏,将居民的各类诉求汇集至财政部门.随后

由财政部门邀请专家对诉求进行综合评估并制定相应的预算方案,进而通过财政支出对居民需求作

出回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应建立有效的政府回应纠偏机制.当出现政府回应与居民需求不相匹

配的情况时,居民的反馈有助于政府作出恰当决策,遏制财政资源错配现象的蔓延,进而提升财政支

出效率,确保财政支出能够真正落实到回应民生需求上.第三,逐步构建多元问责的长效机制.审计

机关应加强对政府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监督,加大对资金使用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有效发挥监督问责

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发挥政府审计的预防和抵御功能,确保及时发现并纠正财政问题.
此外,可以考虑构建一个以国家各级审计部门为中心,人大及政府部门“同体问责”为主导,居民与社

会组织等“异体问责”为辅助的综合监督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内部监督,还能形成强大的外部压力,促
使政府部门规范使用公共预算资金,切实保障公共预算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第四,应进一步

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坚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导向,在绩效评价指标中赋予民生领域相关指标更

大权重,以充分发挥绩效考核评价的激励作用.这不仅可以纠正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向,还能推动民生

性公共服务的供给进入良性循环.此外,上级政府可引导辖区居民定期或不定期对地方政府回应民

生需求的情况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官员晋升的重要参考.通过自下而上的评价机制,促使官

员更加注重民生需求,并积极主动地予以回应.

注释:

①数据来源网站:http://www．cnsda．org/index．php? r＝projects/view&id＝６２０７２４４６.
②数据来源网站:https://www．mof．gov．cn/zhuantihuigu/ys２００８/ys２００８_bg/２００８０７/t２００８０７２９_５９３１９．htm.
③２０１７年我国教育、社会保障领域民生满意度得分为６１．１１和６１．６９,较２０１６年度得分有所下降,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并未充分有

效地回应民生需求.详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民生调查２０１８»,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５页.
④我国相关数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计算得出;OECD国家相关数据详见 OECD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
⑤数据来源网站:https://www．gov．cn/２００９lh/content_１２５９８２７．htm.
⑥沿海城市指的是位于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省、自治区)的地级市;而其他地级市则被归类为内

陆城市.
⑦目前仅有«中国民生调查２０１５»«中国民生调查２０１６»«中国民生调查２０１７»公布了各省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得分,为了避

免内生性,本文将数据滞后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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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izationofBudgetandLocalGovernmentResponsiveness:
Evidence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People＇sLivelihood

DemandofPrefectureＧlevelCitiesinChina
GUCheng　XU Huicong　SHIXinxu

(SchoolofFinanceandTaxation,Dongbe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Dalian１１６０２５,China)

Abstract:TimelyandeffectiveresponsetothepublicneedsofsocialmembersistheinherentreＧ
quirementofmodernnationalgovernance．AsthefoundationandimportantpillarofnationalgovＧ
ernance,publicfinanceprovidesthenecessaryguaranteeforimprovingtheresponsivenessofgovＧ
ernment．Fromtheperspectiveoflegalizingbudgeting,basedontheimplementationoftheBudget
Lawrevisedin２０１５(ThispaperreferstoitastheNewBudgetLaw),theauthorsselectthedataat
theprefecturelevelfrom２０１２to２０２０andusethedifferenceindifferencemethodtoinvestigatethe
impactoftheimplementationofthenewBudgetLawonlocalgovernmentresponsiveness．ThereＧ
sultshowsthatthenewBudgetLawhasimprovedtheresponsivenessoflocalgovernmentstothe
needsofpeople＇slivelihood．Mechanismanalysisshowsthatforceofbudgetimplementationand
governmentauditingareimportantchannelsthroughwhichtheimplementationofthenewBudget
Lawaffectslocalgovernmentresponsiveness．Heterogeneityanalysisfindsthatinregionswithhigh
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coastalareas,theimplementationofthenew BudgetLawexhibitsa
strongerfacilitatingeffectonlocalgovernmentresponsiveness．A Furtheranalysisfindsthatthe
newBudgetLawhassignificantlyimprovedthequalityofthegovernment＇sresponsetolivelihood
needs．Inaddition,thetraditionalpromotionmechanismbasedonGDPsignificantlyweakenstheinＧ
centiveeffectofthenewBudgetLawonlocalgovernmentresponsiveness．Thesefindingsnotonly
revealtheimplementationeffectofthenewBudgetLaw,whichprovideanewtheoreticalbasisto
improvemodernbudgetsystem,butalsoexpandtheresearchoninfluencingfactorsoflocalgovernＧ
mentfiscalresponsiveness．
Keywords:ModernStategovernance;TheNewBudgetLaw;GovernmentResponsiveness;LiveliＧ
hoodPublicFinance;Legalizationof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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